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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7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

上年同期相比，将出现亏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8,050.39 万元

到-43,075.74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43,208.54

万元到-38,233.89 万元。 

（三）本业绩预告所涉及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410.47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590.85 万元 

（二）每股收益：0.21 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一）受公司 2016 年年报非标意见及市场竞争激烈等因素影响，公司安防

系统集成业务未能保持稳定增长反而有所下降；前期因公司规模扩张带来的融资

总额较大，致使本年度利息支出总额较上年同期增长较快；欧元、人民币、港币



之间汇率波动较大导致的汇兑损失较高；公司规模扩张及组织架构优化导致公司

管理费用同步增加。 

（二）上年度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评估增值较大；本年

度公司为盘活资产，对部分投资性房产进行处置，直接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并导致投资性房产减少及其对应的公允价值变动减少。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一）由于公司 2016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如若公司 2017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未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审计结果表

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已经消除的，则公司可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

对公司股票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 

（二）本次业绩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

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17 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 月 30 日 


